洪水影响评价（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审批)办理流程告知书

一、提交申请材料
1.行政许可申请材料清单 1份

2.行政许可申请书  2份                   

3.单位法人证书或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 1份                   

4.防洪影响评价报告书  2份

5.法人身份证复印件盖章 1份
6.委托书  1份 

7.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盖章 1份                   

8.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  1份                   

9.与第三方利害关系说明（项目地乡政府盖章）或建筑许可证复印件盖章 1份

10.发改委备案或立项批文复印件盖章 1份                   

11.防洪影响补救承诺书 1份                   

二、窗口登记、网上注册并提交申请
　　1.申请人办理网上登记；
　　2.工作人员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及时限；
　　3.工作人员指导申请人在河南政务服务网上注册并提交审批申请，工作人员核实申请信息，确保申请人及申请事项信息正确。
三、审查

　　《水法》第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前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第三十三条的规定，进行审查（组织专家评审）并提出审查意见。（现场勘测2个工作日，社会（听证）公告7个工作日，审查1个工作日，合计10个工作日）

四、行政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作出准予水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核发《水行政许可决定书》（对于不予以行政许可的，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按时办结；法定告知。（0.5个工作日）
五、网上审批及公示

　　通过三门峡市政务服务管理平台对申请人在河南政务服务网上提交的事项申请进行审批操作，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三门峡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上进行公示。（0.5个工作日）
六、送达

　　电话联系申请人，将行政许可决定书送达申请人，并要求其在行政许可证件送达（领取）登记表上签字、备存。
